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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概要》 
甲、申論題部分：(50分) 

一、將我國政府目前所提供之社會福利措施，依其性質劃分類別，並舉例說明之。(30分) 

試題評析 
本題要考生將福利措施依性質分類，只要大家多想一下就會知道其實是考福利給付的形式，這類

題目屬於考古題型，同學應該都很熟悉。 

考點命中 
1.《高點社會政策與立法講義》第二回-試題解析，劉開渠編撰，頁19。 

2.《高點社會政策與立法講義》第一回，劉開渠編撰，頁48-49。 

 

答： 
我國目前的社會福利措施依性質可依照給付形式加以分類，可分成現金給付(in-cash)、實物給付(in-kind)與服務
形式(in-service)，現金給付可區分成直接現金給付與間接現金給付，實務給付有代用品給付或抵用券，服務形
式可分成委託形式與購買服務。以下分別針對三大類服務形式與相關福利措施舉例說明： 
(一)現金給付(in-cash) 

1.直接現金給付：由國家給予金錢去購買所需的貨品或服務，其優點是有效率、個人有尊嚴、公正、可自
由選擇；缺點為：較昂貴、無法控制資源之用途，例如：社會救助法的中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津貼、國民
年金法的年金、兒童及少年福利與權益保障法的教育補助金、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的障礙者托育補
助、老人福利法的經濟補助。 

2.間接現金給付：根據Titmuss所提的財稅福利(Fiscal Welfare)，透過財稅寬減的某些特定優惠、補助或津貼
等福利措施，本質上屬於一種移轉性支付，也是財政學所指的「稅式支出」。財稅福利之主要內容包括
個人在申報所得稅時所獲得各項減免的部分。這些財稅福利可給個人直接的減稅或免稅利益，包括免
稅、「負所得稅制」等皆屬其範疇。如：身障者或是老人的扶養親屬寬減額，或是各項針對社會福利捐
款、醫療費用支出、各項貸款利息與保險費用的免稅額等。 

(二)實物給付(in-kind) 
1.代用品：指直接由國家提供各種服務活動或實品，通常是免費或有折扣。其優點為：因標準化有效率、

符合規模經濟、成本低、效果佳、有立即性、社會團結 / 控制；缺點為可能產生浪費、可能有標籤化作
用。如：我國社會救助法針對中低收入家庭提供實物；或是成立安家實物銀行讓有需要的障礙者、老人
或兒童少年提領；此外，針對兒少高風險家庭提供的待用餐點也是屬於此類。 

2.現金抵用券：抵用券是一種等同現金價值的證券，憑券可以購買到指定的社會服務、商品或教育。政府
可以透過發放抵用券，來鼓勵民間提供社會服務給案主，以活絡社會服務市場；同時，人民可以選擇其
中一種偏好的服務。優點可以增進效率、促進多元化以及符合消費者的需求。缺點是資訊不充足時民眾
常無法有效選擇、競爭的結果導致供給者過度而使得消費者蒙受損失。現金抵用券：我國目前採現金抵
用券形式的服務較少，社會救助方式當中有採「食物券」發放的例子。 

(三)服務形式(in-service) 
1.委託式服務：由政府與民間團體簽訂契約，政府提供資金(服務相對之價格)與其他事務、人員、設備等資

源，承包團體則負責管理服務之提供。如：學校之經營、福利機構之管理；後者則限於「單一或瑣
細」，如：問卷之施測、營養午餐、送餐到家等服務。目前我國各項福利服務措施多屬此類委託辦理模
式，如：身心障礙、長期照護個案管理中心、自殺關懷方案、高風險方案等，均是由政府提供方案相關
人事與行政經費的委託式服務，從事相關專業服務。 

2.購買服務：將原本政府提供的專業服務改變成含有準市場機制，透過案主自由選擇由民間專業單位所提
供的服務，再由政府將服務所需經費依照案量或服務效果付給民間單位。我國在居家照顧服務、某些就
業服務方案等，有設計以案量或是績效為基準的購買式服務。 

 
二、請試述下列名詞之意涵？(每小題10分，共20分) 

(一)貧窮線(Poverty line) 

(二)福利權(Welfare right) 

 

試題評析 
本題考了較少見的解釋名詞，但兩個名詞都不是很難。貧窮線屬於相當基本的觀念，福利權則可

從公民權角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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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點命中 第一小題：《高點社會政策與立法講義》第一回，劉開渠編撰，頁92-93。第二小題；頁30-30。 

 

答： 
(一)貧窮線(Poverty line) 

世界上第一次有貧窮線設計是1795年在英國的史賓漢蘭系統(The Speenhamland system)建立，有工作的人若
其收入低於貧窮線時，能從政府領到救助。救濟的數額根據當時麵包的價格與該人家中依賴人口數而定。
貧窮線的訂定，廣義來說可包含絕對貧窮與相對貧窮兩大類： 
1.絕對貧窮的貧窮線訂定： 

(1)市籃法(budget market)：絕對貧窮起源於英國的 Rowntree 提出的測量方式，利用市籃法(budget market)的
方式，列出一連串的食品清單，並進行訪價，將訪得的食物價格乘以三，訂出一條絕對的貧窮線，此
為貧窮門檻的訂立。 

(2)恩格爾係數：實際上計算出食品消費量及支出量，並計算食品費用佔總消費的支出的比例，最後以食
品費除以恩格爾係數後，得出實際生活費用。越富有的國家，其恩格爾係數的比例越低。 

(3)行為途徑：貧窮的認定是因為缺乏資源去獲得足夠生活之必需品。 
2.相對貧窮的貧窮線訂定：  

(1)Ruggles(1990)以為貧窮線的設立必須考量許多異質性的因素，如：家戶的人口數、家戶經濟規模、家戶
類型(老人為主等)、都市與鄉村的購買力、山地與平地的消費型態、資源匱乏的時間等等之類的問題，
利用均等比(equivalence scales)調整方式來調整家中人平均所得，並調整縣市間的消費物價差異等。 

(2)預算標準法：貧窮線的訂定，如台灣於 99 年修正之社會救助法所訂平均每人每月可支配所得中位數的
百分之六十為基準，且每年調整。採中位數的理由是較不易受到所得極端值的影響，在貧富差距較大
的社會裡，較可公平合理的協助貧窮人口。 

(3)社會共識途徑：所得委任法與剝奪指標法，前者是公眾認定多少所得為標準，後者為 Townsend 於 1979
提出的「剝奪指數」(deprivation Index)之算法，主要將每列出一個人在日用品上以及社會服務的消費
後，根據個人在不同地區的消費以及一般社會標準之差異比較出落後程度而計算出來。 

(二)福利權(Welfare right) 
1.公民權基礎： 

(1)福利權的概念與公民權(或稱公民資格 Citizenship)概念相關，而公民權概念由 T. H. Marshall 提出，乃從
歷史演變過程針對權力的移轉提出其看法，最終找到歷史發展的規律。所謂公民權包括：政治權
(political right)、經濟權(economic right)與社會權(social right)等三種。 

(2)世界上最早公民權的概念始自希臘雅典時代，那時的公民權其實只是應用於成年男子參與政治的市民
權(civil right)，現今的公民權與人權的主要組成部分相關，聯合國《世界人權宣言》與兩公約便以政
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權利作為主要內容，進一步可包括生存權、發展權、工作權、健康權、教育
權、社會保障等。 

2.福利權的應用：福利權可視為個人自由的終極實現，最基本的底線是生存權和發展權。也可包含所有公
民權的內涵，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權利和其他能夠保障不同時期人的生存和促進人的發展的所有權
利。因此福利權是一種與福利制度，主要為社會安全制度相關聯的權利，是一種接受福利利益或援助的
權利。關於它的定義是寬泛而動態的，可以伴隨著國家福利制度的發展而不斷豐富或變更其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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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測驗題部分：(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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